
附件1

粮食及农林优势特色产业扶持资金项目申报

评审情况表

（由各级各有关部门填报）

申报部门：某某县财政局、农业局、林业局、水产畜牧兽医局

填报日期：

	申报单位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项目类型
	项目细项类型
	申报

项目

建设

内容
	申报项目投入规模
	申报补助类型
	申报补助额度
	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初审及推荐意见
	市、县部门联合评审推荐意见
	自治区分组评审意见
	自治区部门联合评审意见

	
	
	
	
	
	
	
	
	
	
	
	

	
	
	
	
	
	
	
	
	
	
	
	


注：1.申报项目类型指粮食生产类、优势特色种植类、优势水产品或畜禽产品养殖类、林下种植类、林下养殖类、农业产业化类（包括林产品加工）、休闲农业类（包括林下旅游）。

2.项目细项类型是指申报项目类型下的明细项。如优势特色种植类包括：食用菌、水果、蔬菜、茶叶、桑蚕、富硒农产品生产等。

3.申报补助类型指已建项目的以奖代补、新建项目的先建后补、建成项目的直接补助、已建或在建项目的贷款贴息补助。

4.此表由所有参与组织申报的部门盖章，或由牵头组织申报的财政部门盖章，再附上由各业务主管部门盖章后提交财政部门的初审表。此表作为市、县申报红头文件的附件。

附件2

粮食及农林优势特色产业扶持资金

项目申报文本编制提纲
（由项目申报单位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指导申报主体撰写）

第一章  申报单位及申报项目概要

1.1  申报单位情况。包括：申报单位性质、生产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生产经营场地及设施情况、目前主导产业情况、近三年生产经营投入及效益情况、目前财务管理情况、近三年获得各级财政扶持情况、近三年获得银行贷款情况、获得荣誉或证书情况、近三年因违法违规受处理情况等。

1.2  申报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项目类型（粮食、优势农作物种植、优势水产品或畜禽产品养殖、林下经济、农业产业化等）、实施主体、建设规模、建设地点、建设期限、项目投资来源情况等。申请直接补助或贷款贴息补助的，按实际数据；申请先建后补项目的，按计划数据。下同。

1.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二章  申报项目的优势条件

2.1  当地土地、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优势。

2.2  当地交通、配套设施等社会经济条件优势。

2.3  当地相关产业基础优势。

2.4  自身生产经营条件优势（用地条件、技术条件、管理力量优势、财务优势、产品品牌或质量优势、销售优势）。

2.5  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方面的优势条件。

2.6  其他优势条件。

第三章  项目建设情况及效果

3.1  项目实施主体。

3.2  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3.3  项目建设地点或计划建设地点及用地等建设条件落实情况。

3.4  项目完成情况或预计完成时间。

3.5  项目实施效果或预计实施效果（包括项目自身效果、带动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等社会效益情况）。

第四章  项目投资概算与资金管理

4.1  项目投资计划及测算依据（已建项目描述投资具体组成）。

4.2  项目建设资金筹措渠道（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社会融资、财政补助、其他渠道）。

4.3  已筹措资金情况（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社会融资、当地财政补助、其他渠道）。

4.4  申请财政补助资金的使用计划。申请贷款贴息的要说明申请贷款总额，贷款期限、贷款方式，申请额度。

第五章  相关附件或证明材料

5.1  生产经营资质类证明材料复印件（法人证书、法人身份证、生产经营许可证、龙头企业认证材料等）；

5.2  生产经营情况及业绩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企业报表、税务申报表、银行贷款合同、生产经营用地租赁合同及有关部门批复文件、带动群众发展生产和增收相关证明材料、其他能够证明企业经营情况和业绩的相关材料等）；

5.3  企业安全生产的证明材料（“三品一标”证书等）；

5.4  承担项目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场地、设备、技术等生产经营条件，人员技术力量，自我筹资能力等）；

5.5  确保能够按照申报目标和时间要求完成建设任务的承诺函（新建项目）；

6.6  其他应当提交的证明材料。

附件3

粮食及农林优势特色产业扶持资金项目申报表

（不含农业产业化）

	项目名称及类型
	

	申报主体 
	

	建设地点
	

	经费预算
	总投资（万元）
	申请财政支持方式及金额（万元）
	自筹（万元）
	其它（万元）

	
	
	
	
	

	建设内容


	

	建设进度（项目申贷总额）
	

	实施地点（贷款期限及方式）
	

	申请财政

资金使用

方向（享受贷款贴息的贷款余额及占用月数）
	

	项目效益


	主要包括促进产业发展情况、带动农户发展和农民增收情况

	申报单位承诺
	承诺：

本单位保证以上填报内容及数据真实，如弄虚作假造成的后果，由本单位负责人负责。并保证按时按质完成本项目建设任务。
项目企业（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县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注：1.项目类型是指项目申报明细项。如水稻、玉米、马铃薯、水果、蔬菜、富硒农产品等。

    2.财政补助方式是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直接补助。

3.括号内为贷款贴息项目填报。

4.申报非农业产业化项目类型填报此表。

附件4

粮食及农林优势特色产业扶持资金
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书

龙头企业全称（盖章）：                                  

申   报   日   期：                            
申报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基本指标
	单位
	2014年
	2015年

	总资产
	万元
	
	

	固定资产净值
	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收入
	万元
	
	

	上交税金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订单农户数
	户
	
	

	收购农户农产品总额
	万元
	
	

	企业主营产品
	

	企业注册商标
	

	实施单位联系人
	
	职务/职称
	/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项目建设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申请财政资金补助方式
	

	项目总投资
	万元
	2015年
完成投资
	万元

	2015年
银行贷款
	万元
	2015年银行贷款
支付利息
	万元

	申请财政资金（请按照扶持标准计算）
	万元

	建设内容
（200字以内）
	

	建设
进度
	

	实施
地点
	

	申请
财政

资金

使用

方向（100字以内）
	

	项目效益
（200字以内）
	

	组织
落实

具体

措施
	

	申报单位承诺
	承诺：
本单位保证以上填报内容及数据真实，如弄虚作假造成的后果，由本单位负责人负责。并保证按时按质完成本项目建设任务。

项目企业（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部门初审意见
市、县农业﹑财政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注：各年度销售收入必须与向税务机关申报的销售收入一致，否则，申报项目无效，并作为虚报销售收入记入企业征信体系在网。


